
重划选区的规则：《投票权法》 
 

《投票权法》(VRA) 在 1965 年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获得通过，阻止有色人种曾遭受的系统性以及广泛性的选民歧

视。近几年来，《投票权法》被用于阻止选民压制法律，例如要求提供选民身份、清除选民登记以及让选民登记

变得更加困难。投票流程并不仅仅是在选举日投出一票。它还包括其他的规则和流程，以便确定谁符合资格、如

何登记、如何投票、投票站在何时开放，以及人们是否被归于可以公平地选出自己心仪的候选人的选区等等。

VRA 的第 2 节保护选民在所有这些选举程序中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或属于少数族裔语言群体的成员的身份而来的

歧视。“少数族裔”一词被用于《投票权法》中，是具有特定的法律定义。 

 

重划选区有时会被用来阻止少数族裔选民获得政治权力，为达到这一目的，选区的划定会导致这些选民选出自己

心仪的候选人的机会减少。这被称为少数族裔选票稀释，通常以集中选票和分散选票两种方式进行。 

 

集中选票 

集中选票一词用于描述少数族裔选民被集中到少数选区，而他们本可以有效地控制更多的选区的情况。为集中选

票举一个例子：地图的制作者将超过 90% 的单个少数族裔群体（蓝色）划入一个选区，而他们本可以按 50% 的
比例将单个少数族裔群体划入至少两个选区。  
 

 
 
 
  

     

     

     

     

     

     

     

     

     

     

     

     

     

     

     

     

     

     

60% 蓝色区块 
40% 灰色区块 
 

3 个选区 
2 个灰色选区 
1 个蓝色选区 
 

蓝色区块被“集中”

到同一个选区中 

3 个选区 
2 个蓝色选区 
1 个灰色选区 
 

符合比例的结果 



 

重划选区的培训资料由共同事业组织 Common Cause、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会以及州之声 State Voices 联手亚利桑那变革联盟、亚美公义促

进中心 | AAJC、亚美公义促进中心 | 洛杉矶、黑人选民事务基金会、布伦南司法中心、竞选法律中心、社区变革中心、FIRM（公平移民改革运动）、大众

民主中心、Demos、法律所赋民权律师委员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保护基金会、NALEO 教育基金、宾夕法尼亚州之声以及南方社会正义联盟共同创

建。 

 

分散选票 

将少数族裔选民稀疏地分散到多个选区就称为分散选票或分裂选票。分散选票的一个例子会出现在如果三个选区

被创造成每个选区分别有 40% 的单个少数族裔人口。如果少数族裔人口（蓝色）被放入他们可以占到 70% 的一

个选区中，这个少数族裔社区就有机会选出他们心仪的候选人。  

 

 
 
 

 

 

 

 

 

 

 

 

 

 

了解《投票权法》下提供的保护可以帮助保持您的社区团结，并获得更多的政治机会。在社区成员提供证据以支

持《投票权法》选区的划分方面，提供社区故事和历史上的歧视的示例就是一个重要方式。 

《投票权法》第 2 节保护少数族裔占多数的选区的创建，这指的是含有大量种族或语言方面的少数族裔人口的选

区。法院认为，要创建出少数族裔占多数的选区，就要满足四个主要标准：  

1) 少数族裔群体必须足够庞大，并且在地理上集中分布，足以构成一个选区中的大多数人。 
2) 少数族裔群体必须具有政治凝聚力。这意味着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能够按照类似的模式投票，例如，他

们通常会投票给同样的候选人。 
3) 白人多数族裔一起投票，打败少数族裔偏好的候选人。 
4) 考虑到上文列出的“总体情况”，少数族裔群体相比其他选民在参与选举程序和选出心仪的代表方面拥

有更少的机会。 
 
其他类型的选区可以被划分成弥补历史性歧视的方法，包括少数族裔联盟选区、跨族裔选区以及影响力选区。

（参见重划选区：关键术语） 
 

     

     

     

     

     

     

     

     

     

     

     

     

     

     

     

     

     

     

60% 灰色区块 
40% 蓝色区块 
 

3 个选区 
3 个灰色选区 
0 个蓝色选区 
 

蓝色区块被“分散”

到 3 个选区中 

3 个选区 
2 个灰色选区 
1 个蓝色选区 
 

符合比例的结果 


